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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茲提述優派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之

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採納「優派能源集團股份獎

勵計劃」(「本計劃」)。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賦予者具有

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執行委員會議決以向本計劃提供總額2,000,000港元

的資金(「授予資金」）購買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為0.20港元之股份(「股份」)，該

等股份將用於獎勵經執行委員會甄選的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獲選參與者，提供具競

爭力之獎勵待遇以挽留及吸引合適的人才推動本集團的未來發展，並將獲選參與者

與本公司股東之利益緊密相聯。 
 

假設按股份今日收市價每股0.45港元計算，授予資金可買入整批股份的最高數目為

約4,444,000股，約相當於本公司於採納本計劃當日已發行股本2,954,825,425股的

0.15%。 
 

授予資金已於今天撥付予受託人。受託人將根據本計劃規則之條款購入股份並向獲

選參與者分配股份。本公司將會於向獲選參與者授予所購買股份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優派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秦軍 

 

香港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秦軍先生、蔣洪文先生及王川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
承炎先生、李保國先生、連宗正先生及沈曉明博士。 
 

* 僅供識別 


